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5月13日（星期二）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韓院長國瑜

秘書長　周萬來

副秘書長　張裕榮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4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2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440001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函送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4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10月8日台立議字第113070305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2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董事長花敬群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行政法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賸餘6,821萬4千元，截至10月底止賸餘2億4,754萬8千元，主要係配合社會住宅興建進度與都市更新案招商、審議進度，部分土地租金及相關費用尚未支付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37億5,284萬5千元，支出總額（含所得稅費用）34億6,946萬5千元，收支相抵預計稅後賸餘2億8,338萬元，較113年度預計增加賸餘2億1,516萬6千元，主要係興辦社會住宅土地租金、融資利息及權利金等收入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支出、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7億5,284萬5千元，照列。

2.支出（含所得稅費用）：34億6,946萬5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2億8,338萬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502億5,548萬4千元，照列。

(四)本項通過決議7項：

1.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支出34億6,946萬5千元，爰就下列各案併案凍結1,000萬元，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1)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有鑑於現行社會住宅興辦須依「住宅法」第33條保留一定空間作為社會福利服務用途，或依第35條第2項規定出租予非營利私法人轉租予經濟及弱勢承租對象，並依第34條提供適宜之設施或設備及必要之社會福利服務，然上述規定之執行需於建物完成後進行設施調整或裝修，實為耗費公共資源。

為避免相關設施標準不足而影響使用效益，制定具體之規劃程序及設計指引，內容應包括福利設施及服務之需求調查、參建模式、委辦程序及相關設施標準，以確保規劃設計階段即考量全面後始得動支，俾使社會住宅之社會福利功能得以充分落實，並提升公共資源之運用效益，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2)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查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所涉經費龐鉅，包括興建工程、土地購置及相關費用，已對政府財政形成重大壓力。是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推行計畫時，宜研擬多元化興辦方式，增強民間參與及資源整合，藉此分攤政府財務負擔。又債務之舉借當以審慎為前提，需就融資條件、還款能力及未來風險全面評估，避免因財務管理不善而對公共財政構成長期影響。

為落實前述政策目標，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3)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辦理社會住宅建材採購案，屢次遭業界指控存有標準不明及偏向特定廠商之情事。包括將室內主建材由「拋光石英磚」改為「半拋光石英磚」，疑似圖利特定廠商；另於輕隔間採購案中，強制規範採用「濕式輕隔間」，排除乾式石膏板製造商參與，相關決策缺乏足夠實證支持，亦未公開充分理由以說服外界。乾式石膏板廠商環泥多次提供國內外標準認證及應用案例，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均未予以採納，並持續以單一報告為由搪塞。上述情形顯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建材規範制定及採購程序中，欠缺公開透明及公平競爭機制，恐損害公共利益，亦影響國內建材產業之正當競爭。

為避免社會住宅建材採購之偏頗，並確保政策執行符合公平交易原則，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說明：一、針對建材採購標準及疑似圖利特定廠商之陳述與釐清；二、重新說明濕式與乾式輕隔間建材性能及成本效益；三、制定透明化及公平競爭之建材評估及採購程序指引後始得動支，以確保採購過程之公正性，並提升社會住宅政策執行之公信力。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高金素梅　丁學忠　　

(4)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截至113年8月底，僅推動危老重建案件16件，進度明顯滯後，未達預期目標。根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統計，截至113年10月31日，全國危老重建計畫受理案件數已達4,204件，其中核准案件數為3,936件，顯示全國危老重建需求殷切。然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作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其推動案件數量偏低，顯然未能有效發揮應有功能，亟需檢討計畫執行成效。

為加速推動危老重建計畫及有效利用資源，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說明推動案件進度緩慢之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及預定完成時程，以期加速危老重建效益之實現，滿足民眾居住安全及都市更新之需求。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5)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查「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截至113年8月底，計畫原定至115年達成兩萬戶社會住宅營運目標，然實際可供出租戶數僅1,990戶，且超過5成未出租，顯示該計畫執行效能未達預期。此情形恐延誤民眾的居住需求，未能有效利用資源，亟待深入探究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為改善「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之執行成效，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以期提升公共資源運用效益，實現社會住宅政策之初衷。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6)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截至113年8月底，直接興建社會住宅達成數占年度目標之8成3，惟仍有逾4成戶數尚未開工，顯示計畫進度落後，未能如期滿足民眾居住需求。此情形恐影響政府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成效，亟待檢討改進。

為落實前述政策目標，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說明計畫進度是否達標，始得動支，以期如期達成計畫目標，滿足民眾居住需求。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7)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鑑於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執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迄112年9月底，所興建之社會住宅僅達7萬3,537戶，未竟原訂12萬戶目標，致政策推展成效不足。又，因融資利率高漲及營建成本大幅攀升，導致自償率急遽下降，非自償性經費劇增，財務缺口達446億元，並倚賴土地收益彌補，然該收益預估過高，恐致執行困難。且審計機關揭示該中心租金收入評估偏高，興建及營運管理成本偏低，財務規劃欠缺縝密，已影響整體財務穩健性及長期計畫執行之可行性。

為確保「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目標之達成及財務規劃之健全，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闡明計畫進度、融資缺口及長期債務負擔之因應方案，並重新檢討租金收入與成本估算之合理性後，始得動支，確保社會住宅政策之具體落實及國家資金之有效運用。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8)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參與「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截至112年9月底，雖已開辦興建128處社會住宅，然其中7處因聯外交通尚未完備，嚴重影響民眾入住便利性。該等情事係因建照取得延宕及聯外道路規劃未臻完善所致，其中部分工程須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納入統包作業，另部分案場則需相關地方政府主導道路闢建，惟迄今進度未見顯著突破。上述交通規劃之不周，除損及民眾入住意願外，亦影響社會住宅政策目標之達成，實為重大缺失。

為確保「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得以順利推進，並提高社會住宅之居住便利性，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針對下列事項詳為說明：第一，各案聯外交通進度；第二，聯繫地方政府協調規劃及執行進程之措施；第三，確保社會住宅完工前交通網完備之時程規劃及落實方案後，始得動支，以期確保工程進度與居住便利目標之實現。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9)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項下編列預算1,695萬元。查林口社宅自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委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代管以來，作為社會住宅管理之示範案，雖具指標意義，然管理效能多所不足。其一，自107年度至今，多數年度經營呈現虧損，累計損失達4億餘元，113年度更預估淨損5,700餘萬元，財務運作顯然失衡，營運模式及管理效能亟待檢討改進。其二，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出租率僅達4成5，未及政策目標，閒置情況嚴重，反映資源運用效益不足，難以充分發揮社會住宅之公益功能，急需有效因應。

為改善林口社宅經營狀況，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說明針對經營虧損問題之改善方案，並檢討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低度使用之原因及應對措施後，始得動支，以期確保公共資源之妥善運用及社會住宅政策目標之實現。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10)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項下編列預算1,695萬元。查林口社宅代管管理迄今，問題叢生，甚多不合。其冷氣設備年久失修，耗電率高，致住戶夏季電費動輒超越房租，居民怨聲載道。住戶欲自行更換節能設備，然以財產管理規範為由遭拒，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雖稱已採購節能冷氣，惟進度緩慢，未能緩解民眾燃眉之急，遑論居住權益之保障。此外，退租之際，住戶多受清潔及修繕費用之爭議所困，費用計算標準不明，未附相關施工證明，費用之合理性無從確保。是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管理效能明顯未臻妥適，恐損及社會住宅政策之公益目標。

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說明冷氣設備汰換進度及退租費用計收依據，並就相關管理機制之改進措施為具體陳述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11)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無形資產」項下「電腦軟體」包租代管資訊系統更新及擴充編列預算342萬元。查本項資訊系統係為減少人工作業及提升查核及管理效率，優化包租代管資訊系統功能，包括表單電子化、財務帳務作業系統化、政府住宅補助平台連接、客戶服務及統計分析儀表板等。

惟據審計部112年度決算審核報告指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建置之系統未能確實簡化及改善該中心與業者既有作業流程，亦無法按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調整，及時變更相關書表與欄位，致系統於完成建置後，未曾使用於案件之審查及相關數據管理，顯未能達成提升案件開發速度、審查效能及節省龐大數據管理成本等預期目標；另部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審查完成案件存有申請或證明文件錯漏異常、系統內之申請資訊與申請文件不一、部分出租人或業者溢領補助費用等情事，爰應依業務流程及需求妥善規劃系統，落實系統審查取代人工審核，以強化管控檢核機制。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牛煦庭　　　　　　　　　　　　

連署人：張智倫　　麥玉珍　　

2.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管理及總務費用」項下「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中「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委託辦理住宅及都市更新之專題研究等專案編列預算534萬3千元。經詢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本案預計發展之研究議題包含如下：

(1)辦理社會住宅居住情形調查，透過問卷、訪談等方式了解社宅入住者居住經驗，做為當前管理服務以及後續可強化重點機制之參考。

(2)辦理社會住宅社區整合服務模式研究，期於未來社會住宅社區協力非營利組織、合作社等組織類型，提供高齡或不同身心狀態家庭所需之支持服務。

(3)執行住宅議題數據統計分析，交叉分析人口結構、家庭組成、住宅狀況、分布區位等數據資料，應用巨量資料分析，作為住宅與都更業務之參考依據，並期逐步發展循證決策之應用。

上開議題對於我國推動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有重大效益，應使立法院知悉相關研究成果。爰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應於本案執行完畢後2星期內，將檢討成果報告書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俾供各委員參考並作為立法政策上之依據。

提案人：牛煦庭　　　　　　　　　　　　

連署人：張智倫　　麥玉珍　　

3.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研究，截至113年8月底止，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辦社會住宅案件進度，新完工數目為4,767戶，已發包興建中29,169戶，已決標待開工23,662戶，規劃中11,731戶，總計69,329戶。政府已提出2032年百萬租屋家庭支持計畫，包含直接興建社宅25萬戶，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允應加速相關規劃及積極推動相關工程進度，以完成政府施政目標，提供國人合宜住居選擇。爰要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加速推動社會住宅興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蘇巧慧　　

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在114年度推動「落實安居生活典範計畫」總預算481億8,770萬4千元，主要用於支應社會住宅直接興建工程款及土地購置費用，期望達成年度內完成1.5萬戶社會住宅工程決標的目標。

目前，嘉義市社會住宅已規劃3處。而嘉義市民尚有需求，日前又再選址西區2處（港子坪段205、204-6，及港子坪段238-1等），及東區1處（彌陀段736等），做為114至116年之社宅規劃。惟先前東區「安寮好室」已於112年9月決標，但至今已1年多尚未動工；又依選址初步規劃，東區（彌陀段736等）規劃於116年才啟動，造成東、西區社宅興辦失衡。爰此，東區「安寮好室」將於114年第1季取得建照並開工，及彌陀段社宅提前辦理規劃作業，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張宏陸　　吳琪銘　　

5.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114年度建造中的投資性不動產項目，計502億0,534萬7千元，依「住宅法」規定，社會住宅必須有至少40%以上的比例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同時提供一定比例予未設籍於當地但在該地區就學、就業且有居住需求者。此類住宅資源除了能幫助身心障礙者、老人、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等弱勢族群，也同時兼顧青年族群在就學、就業階段的居住需求。為了提升社會住宅的功能及價值，設計規劃應充分考量不同年齡層的需求，增設多樣化的休憩設施，以滿足不同族群的生活需求。其中針對年輕家庭，社會住宅應設置兒童遊戲場及青少年休憩空間，並與社區環境充分融合，不僅能促進鄰里之間的互動，增強社區凝聚力，也能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提升其創造力和學習能力。同時，友善的休憩設施將能為社會住宅增加更多生活便利性，進一步吸引更多有需求的家庭入住。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規劃建造社會住宅時，應納入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友善休憩空間，並邀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當地居民共同參與討論與規劃，以確保設計方案切合實際需求與社區特性。

綜合上述，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研擬具體規劃方案，將兒童及青少年休憩空間納入設計，充分發揮社會住宅的多元居住功能，提升整體生活品質。

提案人：李柏毅　　　　　　　　　　　　

連署人：黃　捷　　蘇巧慧　　張雅琳　　

6.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自106年推行以來，歷期計畫原規劃「包租」與「代管」戶數各占50%，以兼顧政策目標與租屋族需求，然計畫執行中因「包租」誘因不足，導致資源過度傾斜於「代管」，偏離原政策設計。截至113年1月，包租與代管累計媒合戶數中「代管」占比高達76.5%，嚴重失衡。「包租」模式因具租金固定及弱勢租屋族保障之優勢，為政策設計之核心，但現行執行方式已損及政策初衷，對租客關係穩定性及弱勢族群之保障功能均造成減損。為矯正計畫執行偏差，確保資源配置及政策目標之平衡，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確保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執行成效及政策效益。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7.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執行作業，現行多倚賴人工審核，流程繁瑣且易生錯誤，影響效率與準確性。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指出，該計畫涉及多項申請文件與審查程序，人工處理耗時且易遺漏，導致審查進度緩慢，影響民眾申請之便利性與滿意度。此外，人工審核缺乏統一標準，易產生主觀判斷，影響審查結果之公正性與一致性，亟待改善。

為提升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執行效率與品質，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如何依業務流程與需求，妥善規劃並落實系統審查，以取代人工審核，強化管控檢核機制之具體措施與時程，以期確保計畫之有效推行，提升民眾對社會住宅政策之信任與支持。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現在請召集委員張宏陸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報告院會，現在沒有任何一個立法委員在現場，三個黨團要負最高責任！這樣子審查法案，立法院絕對沒有辦法再繼續審查。我們現在休息，請三個黨團自律、自重，立刻派出立法委員到議場。

現在休息。

休息（9時1分）

繼續開會（9時7分）

主席：謝謝盧縣一委員。

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請問盧縣一委員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部分。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支出、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7億5,284萬5千元，照列。

2.支出（含所得稅費用）：34億6,946萬5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2億8,338萬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502億5,548萬4千元，照列。

(四)本項通過決議7項：

1.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支出34億6,946萬5千元，爰就下列各案併案凍結1,000萬元，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1)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有鑑於現行社會住宅興辦須依「住宅法」第33條保留一定空間作為社會福利服務用途，或依第35條第2項規定出租予非營利私法人轉租予經濟及弱勢承租對象，並依第34條提供適宜之設施或設備及必要之社會福利服務，然上述規定之執行需於建物完成後進行設施調整或裝修，實為耗費公共資源。

為避免相關設施標準不足而影響使用效益，制定具體之規劃程序及設計指引，內容應包括福利設施及服務之需求調查、參建模式、委辦程序及相關設施標準，以確保規劃設計階段即考量全面後始得動支，俾使社會住宅之社會福利功能得以充分落實，並提升公共資源之運用效益，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2)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查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所涉經費龐鉅，包括興建工程、土地購置及相關費用，已對政府財政形成重大壓力。是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推行計畫時，宜研擬多元化興辦方式，增強民間參與及資源整合，藉此分攤政府財務負擔。又債務之舉借當以審慎為前提，需就融資條件、還款能力及未來風險全面評估，避免因財務管理不善而對公共財政構成長期影響。

為落實前述政策目標，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3)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辦理社會住宅建材採購案，屢次遭業界指控存有標準不明及偏向特定廠商之情事。包括將室內主建材由「拋光石英磚」改為「半拋光石英磚」，疑似圖利特定廠商；另於輕隔間採購案中，強制規範採用「濕式輕隔間」，排除乾式石膏板製造商參與，相關決策缺乏足夠實證支持，亦未公開充分理由以說服外界。乾式石膏板廠商環泥多次提供國內外標準認證及應用案例，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均未予以採納，並持續以單一報告為由搪塞。上述情形顯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建材規範制定及採購程序中，欠缺公開透明及公平競爭機制，恐損害公共利益，亦影響國內建材產業之正當競爭。

為避免社會住宅建材採購之偏頗，並確保政策執行符合公平交易原則，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說明：一、針對建材採購標準及疑似圖利特定廠商之陳述與釐清；二、重新說明濕式與乾式輕隔間建材性能及成本效益；三、制定透明化及公平競爭之建材評估及採購程序指引後始得動支，以確保採購過程之公正性，並提升社會住宅政策執行之公信力。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高金素梅　丁學忠　　

(4)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截至113年8月底，僅推動危老重建案件16件，進度明顯滯後，未達預期目標。根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統計，截至113年10月31日，全國危老重建計畫受理案件數已達4,204件，其中核准案件數為3,936件，顯示全國危老重建需求殷切。然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作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其推動案件數量偏低，顯然未能有效發揮應有功能，亟需檢討計畫執行成效。

為加速推動危老重建計畫及有效利用資源，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說明推動案件進度緩慢之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及預定完成時程，以期加速危老重建效益之實現，滿足民眾居住安全及都市更新之需求。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5)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查「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截至113年8月底，計畫原定至115年達成兩萬戶社會住宅營運目標，然實際可供出租戶數僅1,990戶，且超過5成未出租，顯示該計畫執行效能未達預期。此情形恐延誤民眾的居住需求，未能有效利用資源，亟待深入探究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為改善「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之執行成效，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以期提升公共資源運用效益，實現社會住宅政策之初衷。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6)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截至113年8月底，直接興建社會住宅達成數占年度目標之8成3，惟仍有逾4成戶數尚未開工，顯示計畫進度落後，未能如期滿足民眾居住需求。此情形恐影響政府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成效，亟待檢討改進。

為落實前述政策目標，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說明計畫進度是否達標，始得動支，以期如期達成計畫目標，滿足民眾居住需求。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7)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鑑於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執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迄112年9月底，所興建之社會住宅僅達7萬3,537戶，未竟原訂12萬戶目標，致政策推展成效不足。又，因融資利率高漲及營建成本大幅攀升，導致自償率急遽下降，非自償性經費劇增，財務缺口達446億元，並倚賴土地收益彌補，然該收益預估過高，恐致執行困難。且審計機關揭示該中心租金收入評估偏高，興建及營運管理成本偏低，財務規劃欠缺縝密，已影響整體財務穩健性及長期計畫執行之可行性。

為確保「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目標之達成及財務規劃之健全，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闡明計畫進度、融資缺口及長期債務負擔之因應方案，並重新檢討租金收入與成本估算之合理性後，始得動支，確保社會住宅政策之具體落實及國家資金之有效運用。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8)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專業服務費」項下編列預算1億8,705萬5千元。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參與「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截至112年9月底，雖已開辦興建128處社會住宅，然其中7處因聯外交通尚未完備，嚴重影響民眾入住便利性。該等情事係因建照取得延宕及聯外道路規劃未臻完善所致，其中部分工程須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納入統包作業，另部分案場則需相關地方政府主導道路闢建，惟迄今進度未見顯著突破。上述交通規劃之不周，除損及民眾入住意願外，亦影響社會住宅政策目標之達成，實為重大缺失。

為確保「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得以順利推進，並提高社會住宅之居住便利性，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針對下列事項詳為說明：第一，各案聯外交通進度；第二，聯繫地方政府協調規劃及執行進程之措施；第三，確保社會住宅完工前交通網完備之時程規劃及落實方案後，始得動支，以期確保工程進度與居住便利目標之實現。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9)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項下編列預算1,695萬元。查林口社宅自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委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代管以來，作為社會住宅管理之示範案，雖具指標意義，然管理效能多所不足。其一，自107年度至今，多數年度經營呈現虧損，累計損失達4億餘元，113年度更預估淨損5,700餘萬元，財務運作顯然失衡，營運模式及管理效能亟待檢討改進。其二，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出租率僅達4成5，未及政策目標，閒置情況嚴重，反映資源運用效益不足，難以充分發揮社會住宅之公益功能，急需有效因應。

為改善林口社宅經營狀況，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說明針對經營虧損問題之改善方案，並檢討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低度使用之原因及應對措施後，始得動支，以期確保公共資源之妥善運用及社會住宅政策目標之實現。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10)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項下編列預算1,695萬元。查林口社宅代管管理迄今，問題叢生，甚多不合。其冷氣設備年久失修，耗電率高，致住戶夏季電費動輒超越房租，居民怨聲載道。住戶欲自行更換節能設備，然以財產管理規範為由遭拒，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雖稱已採購節能冷氣，惟進度緩慢，未能緩解民眾燃眉之急，遑論居住權益之保障。此外，退租之際，住戶多受清潔及修繕費用之爭議所困，費用計算標準不明，未附相關施工證明，費用之合理性無從確保。是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管理效能明顯未臻妥適，恐損及社會住宅政策之公益目標。

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說明冷氣設備汰換進度及退租費用計收依據，並就相關管理機制之改進措施為具體陳述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11)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無形資產」項下「電腦軟體」包租代管資訊系統更新及擴充編列預算342萬元。查本項資訊系統係為減少人工作業及提升查核及管理效率，優化包租代管資訊系統功能，包括表單電子化、財務帳務作業系統化、政府住宅補助平台連接、客戶服務及統計分析儀表板等。

惟據審計部112年度決算審核報告指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建置之系統未能確實簡化及改善該中心與業者既有作業流程，亦無法按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調整，及時變更相關書表與欄位，致系統於完成建置後，未曾使用於案件之審查及相關數據管理，顯未能達成提升案件開發速度、審查效能及節省龐大數據管理成本等預期目標；另部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審查完成案件存有申請或證明文件錯漏異常、系統內之申請資訊與申請文件不一、部分出租人或業者溢領補助費用等情事，爰應依業務流程及需求妥善規劃系統，落實系統審查取代人工審核，以強化管控檢核機制。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牛煦庭　　　　　　　　　　　　

連署人：張智倫　　麥玉珍　　

2.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管理及總務費用」項下「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中「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委託辦理住宅及都市更新之專題研究等專案編列預算534萬3千元。經詢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本案預計發展之研究議題包含如下：

(1)辦理社會住宅居住情形調查，透過問卷、訪談等方式了解社宅入住者居住經驗，做為當前管理服務以及後續可強化重點機制之參考。

(2)辦理社會住宅社區整合服務模式研究，期於未來社會住宅社區協力非營利組織、合作社等組織類型，提供高齡或不同身心狀態家庭所需之支持服務。

(3)執行住宅議題數據統計分析，交叉分析人口結構、家庭組成、住宅狀況、分布區位等數據資料，應用巨量資料分析，作為住宅與都更業務之參考依據，並期逐步發展循證決策之應用。

上開議題對於我國推動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有重大效益，應使立法院知悉相關研究成果。爰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應於本案執行完畢後2星期內，將檢討成果報告書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俾供各委員參考並作為立法政策上之依據。

提案人：牛煦庭　　　　　　　　　　　　

連署人：張智倫　　麥玉珍　　

3.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研究，截至113年8月底止，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辦社會住宅案件進度，新完工數目為4,767戶，已發包興建中29,169戶，已決標待開工23,662戶，規劃中11,731戶，總計69,329戶。政府已提出2032年百萬租屋家庭支持計畫，包含直接興建社宅25萬戶，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允應加速相關規劃及積極推動相關工程進度，以完成政府施政目標，提供國人合宜住居選擇。爰要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加速推動社會住宅興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蘇巧慧　　

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在114年度推動「落實安居生活典範計畫」總預算481億8,770萬4千元，主要用於支應社會住宅直接興建工程款及土地購置費用，期望達成年度內完成1.5萬戶社會住宅工程決標的目標。

目前，嘉義市社會住宅已規劃3處。而嘉義市民尚有需求，日前又再選址西區2處（港子坪段205、204-6，及港子坪段238-1等），及東區1處（彌陀段736等），做為114至116年之社宅規劃。惟先前東區「安寮好室」已於112年9月決標，但至今已1年多尚未動工；又依選址初步規劃，東區（彌陀段736等）規劃於116年才啟動，造成東、西區社宅興辦失衡。爰此，東區「安寮好室」將於114年第1季取得建照並開工，及彌陀段社宅提前辦理規劃作業，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張宏陸　　吳琪銘　　

5.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114年度建造中的投資性不動產項目，計502億0,534萬7千元，依「住宅法」規定，社會住宅必須有至少40%以上的比例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同時提供一定比例予未設籍於當地但在該地區就學、就業且有居住需求者。此類住宅資源除了能幫助身心障礙者、老人、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等弱勢族群，也同時兼顧青年族群在就學、就業階段的居住需求。為了提升社會住宅的功能及價值，設計規劃應充分考量不同年齡層的需求，增設多樣化的休憩設施，以滿足不同族群的生活需求。其中針對年輕家庭，社會住宅應設置兒童遊戲場及青少年休憩空間，並與社區環境充分融合，不僅能促進鄰里之間的互動，增強社區凝聚力，也能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提升其創造力和學習能力。同時，友善的休憩設施將能為社會住宅增加更多生活便利性，進一步吸引更多有需求的家庭入住。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規劃建造社會住宅時，應納入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友善休憩空間，並邀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當地居民共同參與討論與規劃，以確保設計方案切合實際需求與社區特性。

綜合上述，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研擬具體規劃方案，將兒童及青少年休憩空間納入設計，充分發揮社會住宅的多元居住功能，提升整體生活品質。

提案人：李柏毅　　　　　　　　　　　　

連署人：黃　捷　　蘇巧慧　　張雅琳　　

6.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自106年推行以來，歷期計畫原規劃「包租」與「代管」戶數各占50%，以兼顧政策目標與租屋族需求，然計畫執行中因「包租」誘因不足，導致資源過度傾斜於「代管」，偏離原政策設計。截至113年1月，包租與代管累計媒合戶數中「代管」占比高達76.5%，嚴重失衡。「包租」模式因具租金固定及弱勢租屋族保障之優勢，為政策設計之核心，但現行執行方式已損及政策初衷，對租客關係穩定性及弱勢族群之保障功能均造成減損。為矯正計畫執行偏差，確保資源配置及政策目標之平衡，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以確保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執行成效及政策效益。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7.114年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歲出預算「業務外費用」項下編列預算10億9,258萬6千元。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執行作業，現行多倚賴人工審核，流程繁瑣且易生錯誤，影響效率與準確性。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指出，該計畫涉及多項申請文件與審查程序，人工處理耗時且易遺漏，導致審查進度緩慢，影響民眾申請之便利性與滿意度。此外，人工審核缺乏統一標準，易產生主觀判斷，影響審查結果之公正性與一致性，亟待改善。

為提升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執行效率與品質，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如何依業務流程與需求，妥善規劃並落實系統審查，以取代人工審核，強化管控檢核機制之具體措施與時程，以期確保計畫之有效推行，提升民眾對社會住宅政策之信任與支持。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黃建賓　　高金素梅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謝謝盧縣一委員。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作以下決議：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等8家財團法人114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先進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440001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內政部函送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等8家財團法人114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10月01日台立議字第113070302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藍士博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無餘絀，截至10月底止賸餘83萬7千元，主要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部分展覽活動尚在辦理中，相關費用尚未核銷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6,300萬元，支出總額6,300萬元，收支相抵預計無餘絀，與113年度同。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6,300萬元，照列。

2.支出：6,300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短絀）：0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張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林國成委員及盧縣一委員，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部分。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6,300萬元，照列。

2.支出：6,300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短絀）：0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繼續處理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14年度預算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董事長謝孟展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賸餘66萬元，截至10月底止短絀428萬元，主要係轉投資子公司之投資收益較預計減少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851萬元，支出總額696萬元，收支相抵預計賸餘155萬元，較113年度預計增加賸餘89萬元，主要係投資收益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851萬元，照列。

2.支出：696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155萬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部分。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851萬元，照列。

2.支出：696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155萬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議的，但現場現在一個民進黨立委都沒有在場。

繼續進行，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繼續處理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14年度預算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董事長崔懋森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賸餘224萬元，截至10月底止賸餘4,480萬1千元，主要係評定案量增加及部分費用尚未核銷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3億6,006萬4千元，支出總額3億5,761萬6千元，收支相抵預計賸餘244萬8千元，較113年度預計增加賸餘20萬8千元，主要係評定案量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億6,006萬4千元，照列。

2.支出：3億5,761萬6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244萬8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張委員宏陸沒有到場，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部分。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億6,006萬4千元，照列。

2.支出：3億5,761萬6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244萬8千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繼續處理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董事長方仰寧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短絀269萬8千元，截至10月底止賸餘109萬5千元，主要係濟助申請案件較預計減少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306萬2千元，支出總額552萬4千元，收支相抵預計短絀246萬2千元，較113年度預計減少短絀23萬6千元，主要係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06萬2千元，照列。

2.支出：552萬4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246萬2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張委員宏陸沒有到場，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部分。

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06萬2千元，照列。

2.支出：552萬4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246萬2千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繼續處理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執行長孫斌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賸餘85萬元，截至10月底止賸餘20億754萬6千元，主要係部分申請案件持續審核中，賠償金尚未發放完竣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35億1,499萬元3千元，支出總額35億1,454萬3千元，收支相抵預計賸餘45萬元，較113年度預計減少賸餘40萬元，主要係用人費用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5億1,499萬3千元，照列。

2.支出：35億1,454萬3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45萬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張宏陸委員不在場，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部分。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5億1,499萬3千元，照列。

　　2.支出：35億1,454萬3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45萬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繼續處理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楊源明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賸餘18萬元，截至10月底止賸餘145萬2千元，主要係部分申請案件持續審核中，獎補助費尚未發放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320萬3千元，支出總額300萬元，收支相抵預計賸餘20萬3千元，較113年度預計增加賸餘2萬3千元，主要係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20萬3千元，照列。

2.支出：300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20萬3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張宏陸委員不在場，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部分。

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20萬3千元，照列。

2.支出：300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20萬3千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繼續處理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董事長馮俊益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賸餘45萬5千元，截至10月底止賸餘193萬5千元，主要係濟助申請案件較預計減少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1,001萬4千元，支出總額951萬5千元，收支相抵預計賸餘49萬9千元，較113年度預計增加賸餘4萬4千元，主要係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1,001萬4千元，照列。

2.支出：951萬5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49萬9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張宏陸委員還是不在場，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部分。

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1億7,701萬元，照列。

2.支出：1億7,649萬9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51萬1千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現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報告院會，接續處理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14年度預算書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3日及12月9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9次及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及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董事長丁澈士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內政部部長劉世芳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審議114年度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預算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本部各項業務給予支持與指教，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本次審議機關「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預計賸餘27萬8千元，截至10月底止賸餘921萬元，主要係技術及資訊服務收入較預計增加及部分費用尚未核銷所致。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總額1億7,701萬元，支出總額1億7,649萬9千元，收支相抵預計賸餘51萬1千元，較113年度預計增加賸餘23萬3千元，主要係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1億7,701萬元，照列。

2.支出：1億7,649萬9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51萬1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張宏陸委員還是不在場，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部分。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1億7,701萬元，照列。

2.支出：1億7,649萬9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51萬1千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現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十五、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先進行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440001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10月01日台立議字第1130703020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1日及11月25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8次及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瑪拉歐斯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瑪拉歐斯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今天Maraos瑪拉歐斯非常榮幸獲邀大院貴委員會，就本基金會業務辦理及預算編列情形提出報告，由衷感謝大院及各位委員關心，並支持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及媒體傳播權益的發展。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一)收入部分：業務收入5億5,541萬元，係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捐助；業務外收入1,050萬元，係標案收入、出版品刊物/影視節目、異業合作、捐款網站及利息收入等，共計5億6,591萬元。

(二)支出部分：業務支出6億2,984萬1千元，係行政管理業務3億2,406萬7千元（含折舊及攤銷7,443萬1千元）、新聞業務4,199萬2千元、節目業務6,930萬3千元、製作工程業務3,362萬5千元、文化行銷業務4,836萬元及廣播業務1億1,249萬4千元；業務外支出800萬元，係承接標案活動執行、捐款活動、出版品及文創品銷售等支出，共計6億3,784萬1千元。

(三)本期短絀：7,193萬1千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5億6,591萬元，照列。

2.支出：6億3,784萬1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7,193萬1千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2項：

1.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業務支出」編列6億2,984萬1千元，爰就下列各案併案凍結300萬元，俟原住民族委員會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1)查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受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收入占各該年度收入比率均逾99%，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應有更多元提高自籌收入之財源籌措方式，如委辦、場地收入、銷貨等，允宜積極研議拓展財源之有效策略，漸進式增加財務自主能力。

另，針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暨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之永久會址興建之進度問題，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指出，惟迄113年8月底止工程進度未如預期，原定113年度下半年度完工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暨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永久會址計畫」代辦工程因停工及變更設計導致期程延後（工程進度未及7成），後續亦將影響包括景觀工程、專業設備建置及室內裝修、消防安檢、搬遷及其他相關工作。顯見基金會未加以重視，且未積極反映予原住民族委員會使其得有效、即時掌握該案之辦理進度，以便其能適時協調地方政府，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迄今未能加強該工程控管事宜，爰凍結該項預算，應於2個月內提出檢討暨改善報告後，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建賓

連署人：徐欣瑩　　張智倫　　盧縣一　　

(2)114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預算案於「新聞業務」編列預算4,199萬2千元。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下的原住民族電視台新聞部，長期有人力分配不均、人員流動率高、新聞專業與倫理爭議等，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李柏毅　　

連署人：王美惠　　黃　捷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3)114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預算案於「新聞業務」編列預算4,199萬2千元。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下的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部，委外製作節目卻缺乏文化敏感度，甚至對於部落和族人造成困擾與不適的問題時有所聞，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李柏毅　　

連署人：王美惠　　黃　捷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4)查114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預算，支出部分之業務支出「節目業務」，計編列6,930萬3千元，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視頻道規劃、製播、經營與等服務業務。根據111年6月核定之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111至115年）計畫書：辦理補捐助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節目、新聞、廣播製播等3大製播計畫5年共計21億9,000萬元，規劃每年度製作族語動畫、劇集、料理競賽節目312小時，112年起之全族語節目比例應逐年提升至115年度之70%政策目標，顯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容有努力提升之空間；且原住民族族語之戲劇、節目製播跟徵求採購上，未能納入新穎及原創題材，相關審議人員之專業性及外審制度未能加以明確研議及制定，亦影響原住民影視人才之培育及節目品質，爰凍結該項預算，應於2個月內提出檢討暨具體改善專案報告，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建賓　　

連署人：徐欣瑩　　張智倫　　盧縣一　　

(5)文化行銷業務編列4,836萬元。其中事務推廣費編列2,196萬元。惟該項費用112年預算數為2,755萬元，112年決算數為1,020萬4千元，顯見預算執行率不佳。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自籌收入預算為1,050萬元，相較於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之業務捐助收入5億5,541萬元，比例過低。應研議加強文化行銷業務之事務推廣費中的文創商品開發及設計製作，開發並行銷原住民族文創商品增加一方面推展原住民文化，一方面亦增加自籌收入，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針對增加自籌收入，文創商品開發及設計製作提出精進策略，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智倫　　許宇甄　　牛煦庭　　

2.原住民族電視台近年投注許多資源在發展親子節目，也屢獲金鐘獎肯定，惟如「樹人大冒險4」、「WAWA哇！」等多項節目，卻因為著作權限制，僅供原視頻道收視，未能符應現今民眾多透過YouTube或其他網路平台收看節目的趨勢，恐對文化及語言推廣之成效打折，實屬可惜，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解決方案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張宏陸　　黃　捷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委員宏陸補充說明。

張宏陸委員還是不在場，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部分。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5億6,591萬元，照列。

2.支出：6億3,784萬1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7,193萬1千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2項：

1.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業務支出」編列6億2,984萬1千元，爰就下列各案併案凍結300萬元，俟原住民族委員會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1)查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受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收入占各該年度收入比率均逾99%，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應有更多元提高自籌收入之財源籌措方式，如委辦、場地收入、銷貨等，允宜積極研議拓展財源之有效策略，漸進式增加財務自主能力。

另，針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暨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之永久會址興建之進度問題，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指出，惟迄113年8月底止工程進度未如預期，原定113年度下半年度完工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暨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永久會址計畫」代辦工程因停工及變更設計導致期程延後（工程進度未及7成），後續亦將影響包括景觀工程、專業設備建置及室內裝修、消防安檢、搬遷及其他相關工作。顯見基金會未加以重視，且未積極反映予原住民族委員會使其得有效、即時掌握該案之辦理進度，以便其能適時協調地方政府，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迄今未能加強該工程控管事宜，爰凍結該項預算，應於2個月內提出檢討暨改善報告後，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建賓

連署人：徐欣瑩　　張智倫　　盧縣一　　

(2)114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預算案於「新聞業務」編列預算4,199萬2千元。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下的原住民族電視台新聞部，長期有人力分配不均、人員流動率高、新聞專業與倫理爭議等，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李柏毅　　

連署人：王美惠　　黃　捷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3)114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預算案於「新聞業務」編列預算4,199萬2千元。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下的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部，委外製作節目卻缺乏文化敏感度，甚至對於部落和族人造成困擾與不適的問題時有所聞，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李柏毅　　

連署人：王美惠　　黃　捷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4)查114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預算，支出部分之業務支出「節目業務」，計編列6,930萬3千元，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視頻道規劃、製播、經營與等服務業務。根據111年6月核定之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111至115年）計畫書：辦理補捐助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節目、新聞、廣播製播等3大製播計畫5年共計21億9,000萬元，規劃每年度製作族語動畫、劇集、料理競賽節目312小時，112年起之全族語節目比例應逐年提升至115年度之70%政策目標，顯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容有努力提升之空間；且原住民族族語之戲劇、節目製播跟徵求採購上，未能納入新穎及原創題材，相關審議人員之專業性及外審制度未能加以明確研議及制定，亦影響原住民影視人才之培育及節目品質，爰凍結該項預算，應於2個月內提出檢討暨具體改善專案報告，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建賓　　

連署人：徐欣瑩　　張智倫　　盧縣一　　

(5)文化行銷業務編列4,836萬元。其中事務推廣費編列2,196萬元。惟該項費用112年預算數為2,755萬元，112年決算數為1,020萬4千元，顯見預算執行率不佳。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自籌收入預算為1,050萬元，相較於來自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之業務捐助收入5億5,541萬元，比例過低。應研議加強文化行銷業務之事務推廣費中的文創商品開發及設計製作，開發並行銷原住民族文創商品增加一方面推展原住民文化，一方面亦增加自籌收入，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針對增加自籌收入，文創商品開發及設計製作提出精進策略，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智倫　　許宇甄　　牛煦庭　　

2.原住民族電視台近年投注許多資源在發展親子節目，也屢獲金鐘獎肯定，惟如「樹人大冒險4」、「WAWA哇！」等多項節目，卻因為著作權限制，僅供原視頻道收視，未能符應現今民眾多透過YouTube或其他網路平台收看節目的趨勢，恐對文化及語言推廣之成效打折，實屬可惜，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解決方案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蘇巧慧　　

連署人：張宏陸　　黃　捷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現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報告院會，繼續處理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請宣讀審查報告。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1月11日及11月25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8次及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張召集委員宏陸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馬耀．谷木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馬耀．谷木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女士、先生：
今天，馬耀．谷木承邀率同原語會行政團隊列席大院報告本基金會114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編列情形，至感榮幸，也倍感責任重大。
首先，馬耀．谷木要感謝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的重視與關心，並持續給予鞭策，在此由衷感謝。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一)收入部分：業務收入3億0,100萬元，係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捐助，另業務外收入2萬元，共計3億0,102萬元。
(二)業務支出：3億0,100萬元，係行政管理業務6,810萬元（含折舊及攤銷352萬5,000元）、研究發展組業務4,640萬元、教育推廣組業務7,990萬元、認證測驗組業務1億0,660萬元。
(三)本期賸餘2萬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億0,102萬元，照列。
2.支出：3億0,100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2萬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2項：
1.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計畫於114年下半年搬遷入原住民語言傳播大樓，惟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之預算書，並未提及相關搬遷計畫與相關預算支出，似未就相關事項之辦理研擬計畫與編訂預算，爰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應於預算通過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搬遷計畫」書面報告。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李柏毅　　黃　捷　　
2.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於114年預算編列業務費2億5,370萬4千元，其中委辦費為2億2,357萬7千元。分別為研究發展業務業務費4,428萬2千元，其中委辦費3,518萬5千元。教育推廣業務業務費7,657萬元，其中委辦費6,820萬4千元。認證測驗業務業務費1億0,655萬2千元，其中委辦費1億0,595萬8千元。行政管理業務業務費2,630萬元，其中委辦費1,423萬元。
將近92%之業務是委外辦理。如此高比例之業務委外，將削弱政府單位之專業，更容易產生弊端。若監管制度不周，除了因無法完備機關內業務而傷害民眾權益，也使行政機關運作失能。
惟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114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中載明：各機關非當前迫切需要之委辦、捐助民間團體及租車經費等，應儘量減編。為精進政府單位業務專業性，爰要求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針對114年業務費預算中屬於委辦費的部分進行檢討，分析該業務委辦之必要性，判斷是否迫切需要，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智倫　　許宇甄　　牛煦庭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張召集委員宏陸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張宏陸委員補充說明。

張宏陸委員還是不在場，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部分。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3億0,102萬元，照列。

2.支出：3億0,100萬元，照列。

3.本期賸餘：2萬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2項：

1.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計畫於114年下半年搬遷入原住民語言傳播大樓，惟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之預算書，並未提及相關搬遷計畫與相關預算支出，似未就相關事項之辦理研擬計畫與編訂預算，爰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應於預算通過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搬遷計畫」書面報告。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李柏毅　　黃　捷　　

2.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於114年預算編列業務費2億5,370萬4千元，其中委辦費為2億2,357萬7千元。分別為研究發展業務業務費4,428萬2千元，其中委辦費3,518萬5千元。教育推廣業務業務費7,657萬元，其中委辦費6,820萬4千元。認證測驗業務業務費1億0,655萬2千元，其中委辦費1億0,595萬8千元。行政管理業務業務費2,630萬元，其中委辦費1,423萬元。

將近92%之業務是委外辦理。如此高比例之業務委外，將削弱政府單位之專業，更容易產生弊端。若監管制度不周，除了因無法完備機關內業務而傷害民眾權益，也使行政機關運作失能。

惟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114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中載明：各機關非當前迫切需要之委辦、捐助民間團體及租車經費等，應儘量減編。為精進政府單位業務專業性，爰要求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針對114年業務費預算中屬於委辦費的部分進行檢討，分析該業務委辦之必要性，判斷是否迫切需要，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智倫　　許宇甄　　牛煦庭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六案。

十六、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440001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10月1日台立議字第113070301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2月4日及114年1月2日舉行第13次及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徐召集委員欣瑩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吳豊山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羅文嘉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很榮幸應邀前來　大院，報告海基會業務概況與114年度預算編列情形，承蒙各位委員對本會業務的支持，特此表達感謝。以下謹提出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13年度收入預算編列2億7,277萬7千元，截至11月底累計分配數2億1,591萬1千元，依累計收入數2億3,484萬2千元，執行率108.77%；支出預算編列2億9,951萬8千元，截至11月底累計分配數2億4,461萬8千元，累計支出數2億1,910萬1千元，執行率89.56%。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方面，全年計編列新臺幣3億3,541萬7千元，其中政府補助款2億5,085萬元。較上年度預算2億7,277萬7千元，增列6,264萬元，增幅22.96%。主要係向行政院爭取陸委會補助本會之額度外預算，獲核定為6,547萬元。支出方面，全年計編列新臺幣3億5,436萬6千元，其中政府補助款2億4,857萬元。較上年度預算2億9,951萬8千元，增列5,484萬8千元，增幅18.31%。收入、支出相抵絀數1,894萬9千元。另編列購置設備之資本計畫新臺幣1,100萬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收入：3億3,541萬7千元，照列。

2.支出：原列3億5,436萬6千元，減列2,000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3億3,436萬6千元。

3.本期賸餘：105萬1千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7項：

1.經詢問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近年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交流內容呈現單方面通聯之情形，包含我國民眾在中國遭逮捕，抑或是台商有需求請求中國政府協助，皆是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單方面發出請求，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並無具體回應，雖說兩岸相關委辦事項仍有於實務上解決，惟此單向溝通長遠來看仍不利於兩岸未來和平發展，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規劃如何提高兩會實質交流與溝通效能，以利避免兩岸事務肇生誤會。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蘇巧慧　　黃　捷　

2.114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編列3億3,541萬7千元，較113年度預算增列6,264萬元；但自籌比例卻是歷年最低，顯不合理。依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董事會為決策機構，掌理基金之籌募、業務計畫及預算之審議等，因此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董事會應盡力進行基金之籌募，加強開拓其他財源，提高自籌比例。為健全基金會財務發展，爰要求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針對提高預算自籌比例之規劃與執行目標，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智倫　　黃建賓　　丁學忠　　

3.海峽交流基金會負責兩岸交流事務，惟於中國至臺灣交流而於交流過程有矮化臺灣之狀況時，經常無法即時發揮作用。又大陸委員會多僅為事前審查與事後懲罰，少於交流過程中強制介入中止交流，海峽交流基金會應協助建立即時中止交流之相關機制。爰請海峽交流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如何配合大陸委員會於兩岸交流過程中確保對等尊嚴與即時中止交流之相關機制」書面報告。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蘇巧慧　　李柏毅　　黃　捷　　

4.114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處理兩岸事務─經濟業務─協處臺商人身安全與兩岸經貿糾紛」編列135萬元。雖與113年度預算數相同，但近年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協處滯中國大陸之國人人數，自108年之44人增為112年之102人，增加58人（增幅131.82%），概呈大幅增加，近年中國大陸景氣衰退，滯陸臺人因經濟壓迫、困頓，無法返台，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全力協助臺人返家，未來受中美貿易戰影響，情形還會加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允宜賡續提供必要協助。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李柏毅　　蘇巧慧　　

5.大陸委員會對於兩岸關係文教、經貿、法政等政策都有極高之幫助，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性質上屬於民間團體在業務執行上主要處理兩岸公權力之協商交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委員會在法律上為委託關係屬特別監督程序，114年度大陸委員會增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委託業務經費7,521萬5千元，用以改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財務結構，以及擴大各項業務量能，如台商子女教育費用等，鑑於台商子女返台有明顯增加，相關適應教育確實有擴大辦理之需求，惟相關量能以及教育經費使用允宜確保能符合目標。爰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針對114年度增加之補助款項其使用項目及具體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蘇巧慧　　黃　捷　　

6.相較113年度的8,202萬2千元，增加463萬9千元，增幅達5.66%。然而，根據113年度執行情形顯示，特別費支出高達95萬3千元，已明顯高於其他機關75萬元的特別費水準。此外，維護費部分從113年度的120萬元大幅增加至114年度的500萬元，增幅達380萬元，但實際計畫內容並未顯著改變。秉持撙節支出之目的，應謹慎審視預算編列，避免非必要之花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撙節支出，妥善使用經費，守護財政紀律。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張智倫　　黃建賓　　

7.114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項下之「綜合業務」編列100萬元，相較113年度預算的40萬元，大幅增加60萬元，增幅高達150%。然而，依據113年度執行情形，相關影片僅為致詞及講解剪輯，觀看次數分別僅為181次及61次，成效明顯不足。考量當前政府財政困難及資源有限，應更為謹慎規劃及運用經費，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強化宣導效能俾利民眾瞭解政府兩岸政策方向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工作績效。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張智倫　　黃建賓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徐召集委員欣瑩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徐欣瑩委員補充說明。

徐欣瑩委員不在場，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部分。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收入：3億3,541萬7千元，照列。

2.支出：原列3億5,436萬6千元，減列2,000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3億3,436萬6千元。

3.本期賸餘：105萬1千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7項：

1.經詢問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近年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交流內容呈現單方面通聯之情形，包含我國民眾在中國遭逮捕，抑或是台商有需求請求中國政府協助，皆是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單方面發出請求，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並無具體回應，雖說兩岸相關委辦事項仍有於實務上解決，惟此單向溝通長遠來看仍不利於兩岸未來和平發展，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規劃如何提高兩會實質交流與溝通效能，以利避免兩岸事務肇生誤會。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蘇巧慧　　黃　捷　

2.114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編列3億3,541萬7千元，較113年度預算增列6,264萬元；但自籌比例卻是歷年最低，顯不合理。依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董事會為決策機構，掌理基金之籌募、業務計畫及預算之審議等，因此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董事會應盡力進行基金之籌募，加強開拓其他財源，提高自籌比例。為健全基金會財務發展，爰要求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針對提高預算自籌比例之規劃與執行目標，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智倫　　黃建賓　　丁學忠　　

3.海峽交流基金會負責兩岸交流事務，惟於中國至臺灣交流而於交流過程有矮化臺灣之狀況時，經常無法即時發揮作用。又大陸委員會多僅為事前審查與事後懲罰，少於交流過程中強制介入中止交流，海峽交流基金會應協助建立即時中止交流之相關機制。爰請海峽交流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如何配合大陸委員會於兩岸交流過程中確保對等尊嚴與即時中止交流之相關機制」書面報告。

提案人：王美惠　　

連署人：蘇巧慧　　李柏毅　　黃　捷　　

4.114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處理兩岸事務─經濟業務─協處臺商人身安全與兩岸經貿糾紛」編列135萬元。雖與113年度預算數相同，但近年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協處滯中國大陸之國人人數，自108年之44人增為112年之102人，增加58人（增幅131.82%），概呈大幅增加，近年中國大陸景氣衰退，滯陸臺人因經濟壓迫、困頓，無法返台，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全力協助臺人返家，未來受中美貿易戰影響，情形還會加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允宜賡續提供必要協助。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李柏毅　　蘇巧慧　　

5.大陸委員會對於兩岸關係文教、經貿、法政等政策都有極高之幫助，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性質上屬於民間團體在業務執行上主要處理兩岸公權力之協商交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委員會在法律上為委託關係屬特別監督程序，114年度大陸委員會增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委託業務經費7,521萬5千元，用以改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財務結構，以及擴大各項業務量能，如台商子女教育費用等，鑑於台商子女返台有明顯增加，相關適應教育確實有擴大辦理之需求，惟相關量能以及教育經費使用允宜確保能符合目標。爰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針對114年度增加之補助款項其使用項目及具體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蘇巧慧　　黃　捷　　

6.相較113年度的8,202萬2千元，增加463萬9千元，增幅達5.66%。然而，根據113年度執行情形顯示，特別費支出高達95萬3千元，已明顯高於其他機關75萬元的特別費水準。此外，維護費部分從113年度的120萬元大幅增加至114年度的500萬元，增幅達380萬元，但實際計畫內容並未顯著改變。秉持撙節支出之目的，應謹慎審視預算編列，避免非必要之花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應撙節支出，妥善使用經費，守護財政紀律。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張智倫　　黃建賓　　

7.114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項下之「綜合業務」編列100萬元，相較113年度預算的40萬元，大幅增加60萬元，增幅高達150%。然而，依據113年度執行情形，相關影片僅為致詞及講解剪輯，觀看次數分別僅為181次及61次，成效明顯不足。考量當前政府財政困難及資源有限，應更為謹慎規劃及運用經費，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強化宣導效能俾利民眾瞭解政府兩岸政策方向與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工作績效。

提案人：麥玉珍　　

連署人：張智倫　　黃建賓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報告院會，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七案。

十七、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14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4400014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14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10月01日台立議字第1130703018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分別於113年12月4日及114年1月2日舉行第13次及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徐召集委員欣瑩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董事長賴秀如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董事長賴秀如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陸委會邱主委、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本會今天應邀前來　大院報告，至感榮幸，以下謹就本會預算編列情形，簡要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一)113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113年度本會支出預算共編列新臺幣（下同）3,486萬3千元，目前主要支出包括：辦理臺港經濟及文化多元交流參訪及論壇、協助港人適應在臺生活等各項活動，以及執行「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等。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各項業務經費共編列新臺幣（下同）3,520萬3千元（包含一般行政業務1,246萬8千元、辦理臺港交流業務及加強在臺港人聯繫服務2,273萬5千元），另編列資本設備20萬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收入：3,505萬7千元，照列。

2.支出：3,520萬3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14萬6千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1項：

1.近年來兩岸關係急遽惡化，半官方性質之策進會維持基礎交流能量效果有限，經查114年所列預算較113年增加4萬元，惟，檢視工作主要業務執行計畫並無新增與大幅變更；另鑑於我國人士大力主張交流即是統戰，顯見增加預算與政策方向相左，增加預算之行為恐有違失。請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積極推動交流活動與經貿活動，並考量強化官方互動，俾利我國主權展現與平等對話。

提案人：麥玉珍　　張智倫　　黃建賓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徐召集委員欣瑩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徐欣瑩委員補充說明。

徐欣瑩委員不在場，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部分。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收入：3,505萬7千元，照列。

2.支出：3,520萬3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14萬6千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1項：

1.近年來兩岸關係急遽惡化，半官方性質之策進會維持基礎交流能量效果有限，經查114年所列預算較113年增加4萬元，惟，檢視工作主要業務執行計畫並無新增與大幅變更；另鑑於我國人士大力主張交流即是統戰，顯見增加預算與政策方向相左，增加預算之行為恐有違失。請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積極推動交流活動與經貿活動，並考量強化官方互動，俾利我國主權展現與平等對話。

提案人：麥玉珍　　張智倫　　黃建賓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報告院會，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八案。

十八、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客家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4400014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客家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10月01日台立議字第1130703021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113年12月30日舉行第11屆第2會期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徐召集委員欣瑩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陳邦畛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陳邦畛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邦畛今天很榮幸受邀列席　貴委員會，報告114年度客傳會計畫與預算，承蒙主席及各位委員的指教與支持，客傳會業務方得以順利推動，與客委會攜手推廣、加速發展客家傳播文化，在此，謹向主席及各位委員表達由衷的敬意與謝忱。

以下謹就113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114年度預算編列情形，進行簡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支持、不吝指正。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一)113年度截至11月底預算執行情形：

113年度法定收入編列2億2,692萬5,000元（含資本門），累計實收數1億6,783萬5,522元，執行率73.96%。113年度法定歲出預算數2億3,089萬4,000元，累計支用數1億6,054萬8,276元，執行率69.53%。

(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14年度支出共編列2億3,641萬3千元，較113年度增加551萬9千元，約增加2.39%。在114年客傳會整體資源的配置上著重講客廣播電臺、新媒體內容、數位傳播、資訊安全、社區連結、電影製作及行銷宣傳等業務。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2億2,730萬元，照列。

2.支出：2億3,641萬3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911萬3千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1項：

1.114年度自籌收入編列1,500萬元，自籌支出編列1,300萬元。而112年度決算數自籌收入為490萬2千元（達成率44.56%），自籌支出為495萬3千元。即為了自籌而花費之費用竟較所募得之自籌款還高，實應深刻檢討財團法人客家傳播基金會之自籌收入計畫。為健全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財務狀況，爰凍結該項預算100萬元，要求財團法人客家傳播基金會檢討自籌收入計畫並改善執行自籌款業務，俟財團法人客家傳播基金會研議基金會自籌款之精進方案，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智倫　　

連署人：牛煦庭　　許宇甄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徐召集委員欣瑩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徐欣瑩委員補充說明。

徐欣瑩委員不在場，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部分。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絀：

1.收入：2億2,730萬元，照列。

2.支出：2億3,641萬3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911萬3千元，照列。

(三)本項通過決議1項：

1.114年度自籌收入編列1,500萬元，自籌支出編列1,300萬元。而112年度決算數自籌收入為490萬2千元（達成率44.56%），自籌支出為495萬3千元。即為了自籌而花費之費用竟較所募得之自籌款還高，實應深刻檢討財團法人客家傳播基金會之自籌收入計畫。為健全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財務狀況，爰凍結該項預算100萬元，要求財團法人客家傳播基金會檢討自籌收入計畫並改善執行自籌款業務，俟財團法人客家傳播基金會研議基金會自籌款之精進方案，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智倫　　

連署人：牛煦庭　　許宇甄　　

主席：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修正。

現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報告院會，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九案。

十九、(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不含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114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2會期第8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總報告及彙整報告。


